
芒市公安局2017年部门
预算公开补充说明

根据芒财政局关于2017年部门预决算公开州级专项检查存在问题整改工作的紧急通知，【2017】039号的要求，芒市公安局接此通知后按照要求及时进行整改，现整改情况如下：
一、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1、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增减变化情况：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8966.84万元，比2016年部门预算收入6776.33万元增加2190.51万元，增长24.42％。预算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资福利增加（在职人员工资 ）、对个和家庭补助支出增加（离退休人员工资及看守所、拘押收教场所在押人员给养经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2、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增减变化情况：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8966.8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779.64万元（在职人员工资 ）、商品和服务支出1058.50万元（行政运行经费408.60万元、禁毒工作经费250万元、反恐怖经费10万元、拘押收教场所在押人员给养经费386万元、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3.9万元。）、对个和家庭补助支出1023.18万元、项目支出1105.52万元（平安芒市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租赁费905.52万元、非税安排经费200万元）。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比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6776.33增加2190.51万元，增长24.42％。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资福利支出增加（在职人员工资 ）、对个和家庭补助支出增加（离退休人员工资及看守所、拘押收教场所在押人员给养经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17年部门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408.60万元，
三、2017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安排情况
2017年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安排905.52万元，主要是用于平安芒市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租赁费。
四、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 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三公"经费: 指纳入本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本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5、政府采购：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6、机关运行经费: 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芒市公安局
2017年11月9日
